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受傷學生車輛進出申請

	作業步驟
	一、學生填寫申請書並送系主任蓋章。

二、附醫院證明、行駕照影本。

三、承辦人審核資料。

四、組長覆核。

五、製作博愛停車證並蓋總務處戳章

六、申請書影印一份。



	作業要領
	正本及博愛停車證交申請人，影本警衛室存查



	法令依據
	輔仁大學汽機車管理辦法

	協調單位
	

	注意事項
	申請書上註明車號及起訖時間。




